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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 AB 岗工作制度 

为了进一步促进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的行政效能建设，改进工作作风，

提高工作效率，确保限时办结制度、服务承诺制度等制度的有效落实，学院

特制定本制度。 

第一条  AB 岗工作制度是指一个岗位或环节由两人兼顾，A 岗是业务

主办人员，B 岗是业务协办人员。当 A岗因休假、培训、外出等原因不在岗

时，由熟悉 A 岗业务的 B 岗代理承办业务，保证各项工作高效有序运转的

一种工作制度，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实现各类办公信息资源共享。 

第二条  A 岗承担对 B 岗传授培训业务知识、工作流程和操作技能的

职责，对自己掌握的信息数据、档案资料等资源要与 B岗共享。B 岗要自觉

加强学习，在最短时间内熟悉 A 岗工作情况。 

第三条  A 岗责任人员因休假、学习、公出等原因离岗时，必须提前向 B

岗责任人做好交接工作。A岗责任人因特殊原因来不及移交的，及时告知 B岗

责任人，如遇到特殊紧急情况，B岗责任人应当主动补位顶岗。 

第四条  A 岗责任人不在岗期间，必须与 B 岗责任人保持通讯联络，并

确保通畅。A岗、B岗责任人原则上不得同时外出，确保一人在岗。 

https://baike.so.com/doc/4748805.html
https://baike.so.com/doc/5399818.html
https://baike.so.com/doc/6297641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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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 B 岗责任人在替岗期间，对 A 岗的工作要认真负责，并对执行 A

岗工作结果负相应责任。对于特殊不能履行的 A岗职责要对服务对象耐心地做

好解释、说明、指导工作，等待 A岗人员归来办理或请示上级领导办理。同时，

B 岗责任人要做好本职工作。 

第六条  A 岗责任人返回岗位后，B岗责任人应告知 A 岗不在岗期间处理

工作的具体情况，并将有关文件资料移交 A 岗责任人。 

第七条  遇有人事变动等情况时，应及时调整 AB 岗配备方案并及时公

示。 

第八条  因推诿、扯皮或不认真等造成工作失误的，按有关规定追究在

岗责任人的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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